
、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川办发(1 987) 29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国内互赠挂历的通知》已翻印发至县以上行政、事业单位

和企业，现结合我省实际情况，提出以下贯彻意见，请一并执行。

-、从文到之日起，全省各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都不得以任何名义印制或购买挂历

赠送国内的单位或个人。确需对国外赠送挂历的单位，应事前将赠送范围、数量报经省级主

管部门(行政单位报市、州人民政府或地区行政公署〉批准并抄送省财政厅、省审计局备案

后，方能印制或购买。

二、凡未经批准以各种名义用公款购买挂历的 ， ß1才务部门一律不予报销，销售单位

出具报销A南。

三、各地、各部门接到本通知后，要立即对所属各单位准备，印制、赠送一九八八年挂历

的情况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清理，并于四月二十日前书面逞报省财政厅，以便汇总上报财政

部。

中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八日 国办发(1 987) 17号

一九八五年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进行了工资制度改革，实行了以职务(岗位)工资为主

要内容的结构工资制，多数国营大中型企业单位已按新拟企业干部、工人参考工资标准进行

了套改。因此，需要对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以后退出现役的志愿兵和义务兵分配工作后的工

资待遇作出新的规寇。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现对有关问题边知如下.i青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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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槛荒转业、义务兵退伍到地方工作后，均执行所在单位的工资制度。对分配当工人

的，在初次确定其工资时，应当按照不低于现岗位同工种、同工龄大多数工人的标准工资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为基础工资、岗位工资之和〉的原则确定。对分配任干部职务的，亦

按此原则确定。

二、志愿兵转业、义务兵退伍到地方工作后，凡在部队获二等功以上或提前晋级奖励

的，其工资在按上述原则确定后，可以高是一级。

三、志愿兵转业、义务兵退伍后，无论分配到何单位、从事何种工作，均不实行学徒

期、熟练期、试用期的待遇，直接按上述规定确寇工资。如分配的工作与在部队从事的专业

不对口，需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其培训期间的工资由所在单位照发。

、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以后转业的志愿兵和退伍分配工作的义务兵，从本通知下达之

日起改按上述规定执行〈在此之前，本人工资低于上述规定的部分，不予补发〉。由此增加

的工资，企业单位在成本中列支，行政、事业单位在原经费中开支。

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根据本通知，结合实际情况，研

定具体实施办法，抓紧藩实，并将实施办法送劳动人事部备案。

六、以往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均以本通知为准。

E 

、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A 
CI 

国 vJ、发正 1987] 10号

国务院同意商业部、农牧渔业部、石化总公司《关于粮食合同定购与供应化肥、柴油挂

钩实施办法>) ，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

粮食合同定购同供应平价化肥、柴油和发放预购定金实行"三挂钩" ，是调动农民种粮

积极性的一项重大措施，各级人民政府务必把此项工作抓好，组织有关部门保证落实。对贯

中遇到的问题，要及时研究解决，不得失信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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